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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0 期（总第 460 期）

（10月16日—10月20日）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3年 10月 28日

一、政务工作动态

1.近期，省政府印发《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成都市及 7个区域中心城市实施的决定》：自 12月 1日起，将

76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成都市及 7个区域中心城市实施。

此次调整的事项涉及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 17个领

域。其中，行政权力事项 69项；其他经济和社会职权事项 7项。

《决定》要求，承接的行政职权事项不得进一步下放或者委托。

同时，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要强化业务指导培训，加强纠纷排

查、预防和化解，帮助解决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通过

日常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强对调整实施事项的监督管理。

2.本周，省发展改革委召开 2023 年全省社会事业领域项目

工作推进会，通报今年社会事业领域中省预算内投资项目交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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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情况，对 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工作开展培训，并

于 10月 16日完成四川省人民医院东区医院三期项目等 28个项

目的投资项目赋码工作。自然资源厅按照工作职责，梳理了免收

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取消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等

免审即享的惠企政策，并编制政策申兑工作手册。下一步相关事

项将纳入省政务服务大厅惠企政策服务专窗开展咨询兑享工作。

交通运输厅印发《四川省扶持内河水运发展“以奖代补”实施方

案》，围绕支持船舶运力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明确补助内容、申

请条件和审核流程，对大力发展大宗物资中长途水路运输、“公

（铁）转水”运输、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联运的市（州）给予奖励。

3.本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派工作组赴我省检查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行政许可委托实施情况，全覆盖检查承接委托办理工作，

肯定我省相关做法和成效，并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依法使

用林地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省市场监管局出台《四川省食品

小作坊管理办法》，对食品小作坊许可包括申请与受理、审查与

决定、许可证管理以及变更、延续与注销等环节进行了规范明确。

《办法》将于 12月 1日起正式实施。应急管理厅梳理出安全生产

许可有关的 1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积极推进在“天府通办”

移动端手机办理的应用开发，让企业通过移动设备注册登录“天

府通办”移动端，即可随时随地办理许可事项申报、办事进度查

询、在线咨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已完成“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单位名称”等 6个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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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厅（局）长进大厅

1.10月 19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晓骏到省广电局窗口值守。他要求，省广电局窗口要贯彻落

实“放管服”改革总体要求，深入研究我省广电行业发展现状，进

一步优化服务方式，不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要

认真落实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作要求，利用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 4.0上线契机，细致研究制定许可事项全要素实施规范，

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三化”水平。要坚持落实好局领导到省政务

服务大厅窗口值守制度，定期安排局领导和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到

窗口，在第一线广泛倾听群众声音，服务基层群众。

2.10月 18日，省纪委监委驻省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组长

李利华到省卫生健康委窗口调研指导工作。他指出，政务服务一

定要着眼于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的需求，通过守正

创新、提质增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他要求，

省卫健委窗口干部要坚持党建引领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坚持提高审批质效、坚持强化组织协调、坚持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抓干部队伍建设，建好建强一支素质强、

业务精、作风好的审批队伍。

3.本周，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政委蒋挺，自然资源厅二级巡

视员陈东辉，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陈亚分别到省政务服务大厅

窗口调研值守。

三、综窗改革攻坚行动

（一）省本级综窗办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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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计咨询 2396人次、受理 477件、颁发 4948件、流

转 14346件；今年以来，累计咨询 61425人次、受理 15765件、

颁发 149395件、流转 261476件。

（二）事项授权及受理手册编制推进情况

完成省市场监管局 10个办理项的受理工作手册编制。截至

目前，共完成 1029个办理项的受理工作手册编制，占比 62.18%。

（三）其它工作开展情况

交通运输厅事项办理项由 118项调整为 119项，省中医药局

事项办理项由 23项调整为 14项，纳入综合窗口事项办理项数由

1663项动态调整为 1655项，主项 750项不变。

送：省中心领导、省级相关部门（单位）。

发：省级相关部门（单位）窗口，省中心各处（室）、直属单位。

（共印9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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